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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據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以下簡稱公平會）

民國101年公布之「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發展

狀況調查結果報告」，截至101年底為止，曾向公平

會報備且有實際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者已達363家，

另加入成為傳銷商者則高達308.9萬餘人，且仍持

續增加中。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傳銷商數量之快速增

加，雖使我國多層次傳銷發展更趨蓬勃，但也造成

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糾紛日益增加。

多層次傳銷事業須設立保護機構

為加強對多層次傳直銷事業之管理，並保障傳

直銷商之權益，立法委員黃昭順所提出之「多層次

傳直銷管理法」草案中，要求多層次傳銷事業於設

立時，應於主管機關指定銀行帳戶存入新臺幣（下

同）1千萬元之「保證金」（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實際

營運後，保證金金額會依該事業前月銷售收入15％

為標準按月調整），於多層次傳銷事業惡意積欠款

項、無法支付報酬或因產品問題造成消費者損失

時，得由前開繳交之保證金支應。（同一時間行政

院亦提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草案，但其中並無

保證金或保護機構之相關規定）

政府藉由「保護機構」之成立加強合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管理與監督，並積極介入處

理多層次傳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爭議，以保障市場健全運作及參加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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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後來於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

時，有關「保證金」之規定未被保留，

取而代之者，則是由立法委員丁守中等

人建議應由公平會設置類似「財團法人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之

保護機構，並由主管機關訂定保護機構

之組織、設立、管理監督事項，協助受

害人進行「團體訴訟」，以保障受害民

眾之權益。故嗣後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

之版本，即於行政院版「多層次傳銷管

理法」草案第6條之後方新增條文，要求

主管機關須指定經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

業設立保護機構，並訂定相關細節。

最終，立法院於103年1月14日三讀

通過之「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則是將

原規定移列至第38條，並修訂如下：

1.主管機關應指定經報備之多層次

傳銷事業，捐助一定財產，設立保護機

構，辦理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

商權益障及爭議處理業務。其捐助數額

得抵充第二項保護基金及年費。

2.保護機構為辦理前項業務，得向完

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與銷商收取保

護基金及年費，其收取方式及金額由主

管機關定之。

3.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未依前

二項規定據實繳納者，以違反第32條1項

規定論處。

4.依主管機關規定繳納保護基金及年

費者，始得請求保護機構保護。

5.保護機構之組織、任務、經費運

用、業務處理方式及對其監督管理事

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故未來「保護機構」成立以後，無

論是多層次傳銷事業或傳銷商，均須繳

交一定保護基金及年費，藉由「保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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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之成立加強合法多層次傳銷事業之

管理與監督，並積極介入處理多層次傳

銷事業與傳銷商間爭議，以保障市場健

全運作及參加人之利益。不過條文也特

別規定，未繳交保護基金及年費者，無

法請求保護機構保護；且違反規定之多

層次傳銷事業，主管機關最高可處1千萬

元以下罰鍰，情節嚴重者，甚可命其解

散、勒令歇業或停止營業6個月。

保護機構主要為調處傳銷民事爭議

至於未來「保護機構」成立之後，

究竟權限範圍多廣？多層次傳銷事業與

傳銷商應繳交之保護基金及年費又應如

何計算？依公平會所擬定之「多層次傳

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草案初稿

規定，「保護機構」之任務大致如下：

1.調處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傳銷商之多

層次傳銷民事爭議：調處成立結果若係

傳銷事業應負賠償責任，而事業未於主

管機關指定之30日內給付者，可先由保

護機構代償，再由保護機構向該事業追

償；如調處未成立時，請求調處者仍可

循民事訴訟等其他途徑尋求救濟。

2.協助傳銷商提起民事訴訟：若有20

位以上傳銷商因同一事件受損害，或傳

銷商請求賠償金額達100萬以上，經保護

機構認定應由多層次傳銷事業負擔賠償

責任者，傳銷商得請求保護機構先代為

支付訴訟費及律師費，以向多層次傳銷

事業提起民事訴訟。

3.管理及運用傳銷事業及傳銷商提繳

之保護基金、年費及其孳息。

4.協助傳銷事業及傳銷商增進對多層

次傳銷法令之專業知能。

5.協助辦理教育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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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有關多層次傳銷法令之諮詢服

務。

另關於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傳銷商應

繳交保護基金及年費之部分，依「多層

次傳銷保護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草案

初稿規定：

1.保護基金部分

多層次傳銷事業：多層次傳銷事業

依傳銷商人數規模分為12級繳納，會員

人數超過9萬人以上者，應繳納保護基金

100萬元；會員人數每少1萬人，則可少

繳納10萬元，依此類推。會員人數1千人

以上但不滿1萬人者，應繳納10萬元；

500人以上但不滿1千人者，應繳納5萬

元；不滿500人者則應繳納2萬元。

傳銷商：每位傳銷商應繳納保護基

金100元。

2.年費部分

多層次傳銷事業：多層次傳銷事業

依上一會計年度多層次傳銷營業額總數

分為10級繳納，上一會計年度營業額達

7億元以上者，應繳納年費10萬元；營

業額每減少1億元，則年費可少繳納1萬

元，依此類推。應業額5千萬元以上未達

1億元者，應繳納3萬元；500萬元以上未

達5千萬元者，應繳納2萬元；未達500萬

元者，應繳納1萬元。

傳銷商：每位傳銷商應繳年費由公

平會視保護基金規模於每年1月底前公告

實施。（註：若多層次傳銷事業於保護

機構設立時曾捐助財產者，則可抵充其

應繳納之保護基金或年費。）

積極查緝違法傳銷才能正本清源

我們期許未來「多層次傳銷事業保

護機構」成立後，可有效發揮監督、管理

多層次傳銷事業以及保障傳銷商權益之目

的。但平心而論，目前最嚴重之問題，絕

不在於多數合法之多層次傳銷事業，而在

少數假藉多層次傳銷之名，行違法吸金或

老鼠會之實之不肖業者；這些違法多層

次傳銷業者獲取不法利益金額動輒數千

萬元，超過1億元甚至數十億元者亦所在

多有；倘以上述「多層次傳銷保護機構

設立及管理辦法」草案初稿規定應繳交

之保護基金數額計算，基金規模約為3億

元，是否足以因應？已非無疑。

且縱使保護機構可代為向多層次

傳銷事業追償，但此時負責人往往早已

逃之夭夭，不法所得早已轉移，公司僅

剩空殼，又能期待追回多少損失金額？

更重要的是，新修正「多層次傳銷管理

法」僅針對「已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

業，而今爭議若發生於未報備之多層次

傳銷事業，傳銷商又應何去何從？筆者

認為，新法增訂後固有助益，但追本溯

源，仍應請主管機關加強宣導選擇加入

「已完成報備」之多層次傳銷事業及分

辨合法與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且應積

極查緝違法多層次傳銷行為，使大眾可

清楚判斷所加入者是否屬「多層次傳

銷」事業，甚至是否為「假直銷、真吸

金」之非法事業，讓所有人均可安心選

擇，方為良策。


